
服务要求

序号 名称 最高限单价（元人民币/批次） 备注

1 抽检 576

备注：因本项目检测批次无法准确估算，故采购的批次为预估批次，最终以实际抽检批次结算。

(1)抽检：服务内容、要求及检测内容

1、任务数量：

因2026年横峰县食品安全检测项目检测批次无法准确预算，故采购的批次为预估批次，最终

以实际抽检批次结算。

2、检测要求：

2.1、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1号）、《江西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

026年上饶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开展工作。

2.2、成交供应商需具备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指定检验项目及方法的CMA食品检验资质，

须自行与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衔接，将本机构进入“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管理系统”抽检机

构名录。

2.3、成交供应商必须能满足采购单位对抽样检测具体时间、人员、抽检设施配备等安排，保

证按照采购单位安排的时间、要求执行，及时保质完成抽样、检测、检验结果确认、检验结论通

知、复检、备样移交、结果报送、信息录入、抽检信息统计、系统内公示、不合格报告分析及横

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上报的数据、报表等。本抽检服务项目不允许转包及分包。成交供应商

须能够满足采购单位应急抽样检测的要求，当采购单位临时需要应急抽样检测时，成交供应商应

快速响应应急抽样检验服务。

2.4、成交供应商应在抽样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录入，在抽样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完

成检验，并把检验结果录入系统；食品抽检情况分析报告应的按月进行公示，针对不合格食品，

需分析产生原因并进行说明，检验检测结果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措施建议（对抽检品种

的定性、定量分析）。

2.5、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抽检任务食品抽样及数据录入，于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食

品检验结果及数据录入；

2.6、成交供应商要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1号）的要求，强化抽样检验工作质量的管控，及时确保“国抽系统”报送数据的准确无误。系

统数据退修率以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的标准为准。

2.7、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检验

项目，不得擅自更改判定原则。

3、技术要求：

3.1、检验项目及判定依据

检验项目：抽检工作按照《江西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3年版)》和有关文件要求

执行，样品主要抽取食品流通、餐饮及网络环节中我市生产和销售的食品。抽检任务应以细则中

必检项目为主，原则上每批次任务检验项目县级不得少于3个，专项食品抽检任务应覆盖必检品种

(食品抽检品种参照省转移任务品种)。(细则检验项目少于规定数量时，按细则全项目检验)检验

依据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国务院及卫生部公布的有关食品安全文件。对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可按照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企业标准

、产品标签明示值或国家明文规定的限量值及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等进行检验。判定依据是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的，则判定为符合；否则判定为不合格。对于个别食品品种的检验依据和（或

）检验项目有疑问的，成交供应商应与采购单位沟通，在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成交供应商须严格

按操作规程接收样品，发现有不符合条件拒绝接收或退回的样品，应作书面记录，载明不符合的

原因，交送样人员，以便对样品作进一步处理。

3.2、检验报告发放

（1）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1号）要求，成

交供应商自接收样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报告，并于2个工作日内将检测报告寄、送委托

单位。合格检测报告一式2份，不合格检测报告一式3份，成交供应商应保存快递详情单或经签收

的报告接收单，以备查询。

（2）成交供应商在完成全部检验工作后，汇总全部检验信息并撰写分析报告，报送采购单位

。

4、其它相关要求：

4.1、成交供应商应按照专业操守尽职尽责，根据相关标准进行样品的抽样、检验及判定工作

，并且按当次抽检方案约定日期出具检验报告和分析报告；在采购单位与第三方同等的条件下，

成交供应商应优先完成对采购单位委托的抽检和监测任务。相关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任何人不



得提前向被抽检单位透露检验信息，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检验结果，也不得报告上级或其他单位。

4.2、样品检验：成交供应商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由于虚假、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而给

被检人造成损失的，或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取消其承检资格，并承担赔偿责任及相应法律

责任。

4.3、涉及抽样的全部情况包括数据及结果，成交供应商必须对抽检监测的结果及数据等信息

保密，不得向除采购单位以外的任何单位与个人透露，否则取消其承检资格；如造成经济损失及

不良影响的，追究其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4.4、成交供应商应积极配合采购单位开展检测工作，及时反馈检验不合格样品的信息。应安

排专人与采购单位联系，并提供手机、QQ、邮箱等联系方式，必要时应在 2 小时内及时响应采购

单位需求。

4.5 成交供应商应针对每次任务提供承接项目的质量保障计划、措施和结果，保证原始记录

规范完整，并接受采购单位组织的专家检查及评估。

4.6 对成交供应商在开展抽检监测过程中弄虚作假或不配合采购单位开展工作的，取消其承

检资格。

4.7、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1 号）要求保

管复检备份样品，样品处理需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4.8、抽检内容：按照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抽检内容为准。

5、考核评估：

根据考核情况，系统数据退修率是抽检工作服务质量考核内容之一，作为结算抽检服务费用

的依据。

（2）拟派人员要求

1、供应商须有专门人员和抽样队伍从事本次招标项目服务工作，在接到采购单位通知后随时

提供服务响应。（提供拟派人员名单）

2、供应商需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具有中级职称(食品或化学或分析测试相关类，须提供职称

证书和供应商为其在开标前近3个月（不含开标当月）内任意1个月的缴纳社保证明扫描件（退休

人员须提供劳务合同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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